康寧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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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5年3月24日 系務會議修正通過

第一條  依據

為落實完善自我評鑑，康寧大學餐飲管理學系（以下簡稱本系）依據《康寧大學自我評鑑實施辦法》、教育法令與相關評鑑標準規範，訂定《康寧大學餐飲管理學系自我評鑑辦法》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，作為本系自我評鑑之運作依據。本辦法未盡事宜，悉依相關規定辦理。

第二條  推動

    為推動自我評鑑工作，本系得設置評鑑指導委員會，由本系全體專任教職員組成，系主任擔任召集人。

    本系評鑑指導委員會得視需要邀請學生、家長、校友或校內外產官學界相關人員列席報告或陳述意見，並根據任務分工成立若干工作小組，指定專責人員，協助自我評鑑工作之推動。

第三條  成果

    本系自我評鑑成果，應於自我評鑑結束後二週內彙整完成，並將書面報告及電子檔一式送研究發展處存查，並供校院作為調整資源分配與修正校務發展計畫之參考。

第四條  記錄

    本系自我評鑑推動過程應予必要記錄。

第五條  生效

本辦法經本系系務會議決議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

